
公司法大修，注册资本金太高的，请尽快做减资处理！

产品名称 公司法大修，注册资本金太高的，请尽快做减资
处理！

公司名称 企航无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东路4号16幢3层176室

联系电话 19568728390 17310573079

产品详情

新修订的公司法已经通过，新公司法修改了认缴出资的期限，由原来没有规定到规定为五年内，如果五
年内没有实缴的，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由股
东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缴足。

很早之前的公司法对注册资本是规定实缴制度，后来2013 年公司法修改为认缴制，当时对认缴期限公司
法没有规定，而是留给了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自主决定，因此很多人成立公司的时候追求高的注册资本金
，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公司注册一个亿的，几千万注册资本的公司更是比比皆是。但是这次新修
的公司法规定了具体的认缴期限，也就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认缴期限不能超过五年。那么那些高注册资产
的公司的股东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到期了需要缴纳巨额的注册资金，如果缴纳不了就违法。

这次不但增加了五年的期限，同时对于不按照规定缴纳出资也加重了法律责任的承担，主要包括：

1.对公司的赔偿责任。股东除补足出资外对于造成公司损失的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对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设立时股东的连带责任。以后设立时候的股东要谨慎，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法律风险会加大。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实际缴纳出资，或者实际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
显著低于所认缴的出资额的，设立时的其他股东与该股东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3. 丧失股权。未按期限缴纳出资的股东面临丧失股权的法律风险。不过丧失股权的股东有诉权，现实中
有很多公司股东之间存在投入、股东借款、出资分不清的情况，可见以后股东失权异议诉讼应该会增多
。



股东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公司依照前条第一款规定发出书面催缴书催缴出资的，
可以载明缴纳出资的宽限期；宽限期自公司发出催缴书之日起，不得少于六十日。宽限期届满，股东仍
未履行出资义务的，公司经董事会决议可以向该股东发出失权通知，通知应当以书面形式发出。自通知
发出之日起，该股东丧失其未缴纳出资的股权。

4.未届期股权转让的补充责任。这条的目的应当是防止通过股权转让进行逃废债，保护债权人利益。

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转让人对受让人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责任。

5.届期未缴纳的股权转让的连带责任。这条是瑕疵出资的责任，也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未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日期缴纳出资，转让人与受让人在出资不足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受让人
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存在上述情形的，由转让人承担责任。

6. 面临xingzhengchufa的法律风险加大。这条要重视，因为有规定了五年期限，所以以后未按规定缴纳出
资的xingzhengchufa可能会越来越多，也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趋利性执法。

公司的发起人、股东虚假出资，未交付或者未按期交付作为出资的货币或者非货币财产的，由公司登记
机关责令改正，可以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虚假出资或者未出资金额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

同时新公司法还规定了对于之前已登记公司的出资期限超过这次公司法规定期限的，需要调整到期限内
。

本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本法施行前已登记设立的公司，出资期限超过本法规定的期限的，除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外，应当逐步调整至本法规定的期限以内；对于出资期限、出资额明显
异常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法要求其及时调整。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可见这次公司法的修订对未按规定出资的股东法律责任还是很重的，以前那种追求高额注册资本的要注
意了，如果无力承担，该减资的就减资吧，目前公司法对于最低注册资本没有要求，理论上一元有限公
司也是可以的。

以上修改整体上偏重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成立公司的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也让股东的法律风
险增大，因此公司领导层和股东应当重视公司的规范化管理，成立公司的时候也要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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